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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发展优势与特色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打破了长久以来

单打独斗的局面，推动了细分行业差异化以及优势产业

集群化发展。

二是共建联合招商机制。为破解招商引资各自为政

以及地理空间隔离等行政壁垒，川渝两地达成共识，建

立起协同招商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联络工作机制，

不仅能够避免由于竞争带来的不必要损失，还可以放大

川渝两地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探索分离改革机制。高竹新区是川渝两地合作

共建的全国首个跨省的省级新区，在行政区和经济区适

度分离上率先进行改革，成立全国首个跨省税费征管服务

中心，探索建立“小管委会+大公司”运行管理模式，在

建设用地指标、收储和出让等方面试运行统一管理机制。

2、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协同推动对外开放

一 方 面 ， 统 一 运 营 ， 共 创 中 欧 班 列 合 作 品 牌 “ 中

欧班列（成渝）”。由于客户资源有限、班列计划信息

不透明等原因，开行的中欧班列存在恶意竞争、资源浪

费等问题。为更好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中欧班列价值最

大化，川渝两地树立阶梯式发展目标，统筹整合客户资

源，建立起常态化会商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共创全国

首个中欧班列合作品牌，共同拓展国际大通道。另一方

面，一体化办理，建立跨省市推进“关银一KEY通”模

式。为打破办理“电子口岸卡”业务的局限（只能在本

地办理、只能在电子口岸数据分中心办理以及只能办理

海关业务），川渝两地创新实现“电子口岸卡”跨海关

关区通办、丰富业务网点办理、扩展业务金融属性。

3、深化联防联治机制，促进生态环境治理

一是开展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川渝两地联合绘

制川渝跨界河流水系图，实行实体化办公，建立9项合作

机制，包括跨界河流联合巡查、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

二是开展水生态环境保护协同立法。为统一法律法

规，明确保护目标，两地不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嘉陵

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同保护的决定》等政策性文件，还

共同成立川渝环境资源司法协作巡回法庭，共同建设司

法协作生态保护基地、生态修复司法实践基地。

三是共建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制度。长

期以来，企业对跨省市转移危险废物手续复杂、程序繁

琐、办理时间长等问题意见较大，为此，川渝两地签订

《危险废物跨省市转移“白名单”合作机制》，既降低

了危险废物贮存的环境风险，也帮助企业促进了生产。

4、完善协调协商机制，共建共享公共服务

一是建立健全系列工作机制，确保双城经济圈建设

顺利推进。两地建立健全各级机构常态化工作机制，成立

联合办公室，并且两地互派工作人员到岗到位，推动联合

办公室进行实体化运营，确保双城经济圈建设顺利推进。

二是建立健全联合调度服务机制，促进重大项目加

速建设。为更好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项目建设，两

地制定阶段式联合服务机制，共同开展“按月调度、按

季通报、按年复查”等系列活动，统筹项目要素保障。

三 是 建 立 健 全 协 同 立 法 机 制 ， 促 进 重 点 领 域 高 质

量发展。为在立法领域实现项目协商确定、文本协商起

草以及程序同步推进、成果共同运用等，两地联合出台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协同立法工作办法》。

5、共建统一大市场，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一是推进市场准入“异地同标”。由于川渝两地在

营业执照的办理上没有统一的标准，两地企业在跨市场

流动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为使企业要素可以自由流动，

避免其在市场准入时遇到困难、遭遇阻碍，两地联合构

建一体化“互办互发”服务平台，设立统一的标准和统

一的认证体系。

二是推动企业跨省市“一键迁移”。针对企业跨省

市迁移耗时长、资料多、程序复杂的问题，川渝两地联

合印发企业跨省市“一键迁移”操作流程，实现企业跨

省市线上迁移——“即时办”“零跑路”，推动企业在

川渝地区可以自由流动。

三 是 建 立 跨 省 市 审 查 协 作 机 制 。 由 于 不 同 地 区 之

间都存在保护主义，为打破这种壁垒，川渝两地联合建

立跨省市公平竞争审查协作机制，统一评估的原则、方

法、内容，互通互认裁量标准、评估结果等。

6、实行一体化发展，推动社会共建共融

一是推进政务服务“川渝通办”。采用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实行一站式服务。共发布“川渝通办”

事项311项，“免证办”服务34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事项20项，推动小学服务、创业服务、员工录用等

“一件事”川渝通办7个。成渝两地协同推进企业市场准入“异地同标”


